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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政府 函
地址：600211嘉義市東區中山路199號
承辦人：江惠瑜
電話：05-2754334#11
傳真：05-2777918
電子信箱：huiyu@mail.cy.edu.tw

受文者：嘉義市立大業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0日
發文字號：府教社字第114092401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1140924013.PDF、志工招募計畫.pdf (114ED37717_1_20103426179.pdf、

114ED37717_2_20103426179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府文化局辦理「320+1嘉義市城市博覽會」志工招

募簡章，請鼓勵志工踴躍報名，並依說明辦理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0月9日府社福字第1141560029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維護志工權益，並鼓勵志工踴躍參與大型活動的志工服

務，請貴單位於博覽會結束後，協助志工將服務時數登錄

至衛生福利部志願服務資訊整合系統。旨揭活動服務證明

書將由本府文化局於活動結束後發放給志工。

三、本案聯絡單位：該局藝文推廣科，電話：（05）278-8225

分機803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幼兒園、本市各國民中小學(含嘉大附小)、嘉義市家庭教育中心、嘉
義市家長協會、財團法人嘉義市安慧學苑教育事務基金會、中華民國得勝者教育
協會、嘉義市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處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